
 
 

 

附件  

 

古物諮詢委員會（古諮會）的建議  

 

古諮會在歷史建築保育政策檢討報告中建議政府：  

 

(a) 「成立一個專為保育歷史建築而設的基金，資助非政府機構和其

他團體進行公眾教育和宣傳活動以及學術研究，以加深公眾對歷

史建築保育的理解和認識。基金應該將當局現時有關保育歷史建

築的部分措施和工作納入基金的資助範疇，例如活化歷史建築、

向業主推廣適時保養以免失修的重要性等。古諮會認為不應用以

購入或強制徵收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」；  

 

(b) 「在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現有基礎上，加深公眾（包括私人歷史

建築的業主）對歷史建築保育的理解和認識，例如適時妥善保養

歷史建築以免日久失修的重要性。擬成立的歷史建築保育基金可

資助非政府機構及其他團體進行上述工作。當局可探討如何利用

更多具創意的方法（例如電子平台及創新的裝置），進行有關工

作」；以及  

 

(c) 「加強有關保育歷史建築的公眾參與和諮詢工作。就個別保育項

目及社區層面的議題，與區議會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等夥伴合作，

方便公眾參與和提出意見。擬成立的歷史建築基金可用作資助非

政府機構及其他團體進行以上工作。古諮會會繼續就政策和全港

性的議題，在進行全面的公眾諮詢和參與工作後，向古物事務監

督提出建議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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